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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16年广东省研究生

联合培养基地（佛山）创新培养示范点

遴选工作的函

各研究生培养高校：

广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（佛山）（以下简称佛山基地）

是省市共建省级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，佛山基地以“高校+中心+

示范点”模式运作，2015年共有 20家佛山企业成为佛山基地企

业创新培养示范点，广东省教育厅共下达佛山基地研究生招生计

划 85人，目前首届联合培养研究生即将入驻基地开始联合培养。

为进一步做好佛山基地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，现向各研究生培养

高校征集遴选一批合作企业作为 2016年佛山基地创新培养示范

点，相关征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新增企业创新培养示范点的条件

（一）是佛山企业，从事佛山主要产业。

（二）与所在高校具体导师有产学研合作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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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具备一定水平和数量的研发队伍，研发投入充足，有

满足研究生联合培养的研究项目。

二、征集流程

（一）高校推荐：各研究生培养高校校内动员，组织相关导

师填写《广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（佛山）高校产学研合作企

业征集表》（附件 1），12月 9日前将附件 1电子版发送至佛山基

地中心邮箱 foshanjidizhongxin@163.com。

（二）基地遴选：佛山基地中心根据各高校提供的产学研合

作企业资料，组织专家组考察或查看资料，初步拟定新增加的

2016年创新培养示范点名单。

（三）填报申报书：佛山基地中心通知拟定为新增的创新培

养示范点填写《广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（佛山）创新培养示

范点申报书》（附件 2），并于 12月 15日前上交加盖公章的申报

书一式 7份，支撑材料一式 1份。

（四）审核并挂牌：佛山基地中心审核各企业创新培养示范

点申报书，确定 2016年佛山基地企业创新培养示范点名单报基

地联合工作小组审定，签订合作协议后正式公布并授牌。

（五）招生与联合培养：新入选的创新培养示范点向佛山基

地中心上报 2017年研究生联合培养计划人数，经广东省教育厅

审核后正式专项下达招生计划数，高校、企业根据计划数联合组

织复试并开始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。

三、示范点权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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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为基地研究生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，为研

究生进入创新培养示范点学习、工作、生活提供必要的场地、设

施和安全管理等保障条件，向入驻的联合培养研究生提供免费住

宿（带空调），在联合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入驻示范点后每月发给

研究生不低于 800元的生活补贴，在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入驻

示范点后每月发给研究生不低于 1500元的生活补贴。

（二）与合作高校协同制定基地研究生联合培养方案，配合

高校做好基地研究生招生和考核工作，尤其是研究生面试和毕业

答辩工作。支持和配合佛山基地开发创新实践培养课程和教学案

例，开展创新实践课程教学，切实提高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。

（三）安排专人负责协调管理入驻示范点的研究生，遴选科

研水平高、业务精湛的技术研发人员担任创新培养示范点导师，

加强研究生在站期间的培养，按照研究生培养的要求和标准开展

研究生政治思想教育、业务指导和日常管理，保障研究生完成学

位论文研究。

（四）创造条件留住毕业研究生，提高示范点技术研发的可

持续性。

四、有关优惠条件

（一）招生名额。凡列入佛山基地的招生计划，均为广东省

教育厅单独下达的专项研究生招生计划，不占高校（部属院校除

外）原有研究生招生计划，各高校也不得挪用此专项计划，各高

校佛山基地专项计划必须用于佛山企业和相关高校导师已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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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产学研合作项目。

（二）企业优惠。佛山市各区已制订了企业参与研究生联合

培养的优惠政策，佛山基地统计收集完成后正式公布。

（三）研究生优惠。进驻佛山基地的联合培养研究生，佛山

市每月发放硕士生科研补贴 500元、博士生为 2000元；企业每

月提供科研补贴硕士生至少 800元、博士生至少为 1500元。联

合培养的研究生与企业可根据双方自愿签订联合培养与工作协

议，佛山市为愿意留下服务佛山的联合培养研究生提供人才绿色

通道。

五、其他

创新培养示范点遴选工作联系人：周月霞，联系电话：

0757-83205074，18038808856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（佛山）高校产学研合

作企业征集表

2.广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（佛山）创新培养示范

点申报书

3.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（2011年）

广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（佛山）

联合工作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

2016年 12月 6日


